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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街頭表演的政策及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街頭表演的背景資料，並綜述民政

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  
 
 
背景 

 
政府對街頭表演的政策  
 
2.  據政府當局所述，政府的政策一直致力向公眾推廣文化

藝術，並鼓勵公眾參與，讓藝術融入社區。政府歡迎街頭藝術

表演，藉以豐富市民的文化生活。香港目前並無法例禁止街頭

表演，但與在公眾地方舉行的其他活動一樣，街頭表演不得影

響公眾安全或對市民造成滋擾或阻礙。在接獲公眾投訴後，相

關政府部門 (例如警方及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會到現

場進行調查。若街頭表演違反任何法例規定，政府部門會採取

執法行動，該等執法行動可包括給予勸喻或口頭警告、要求停

止表演及提出檢控。相關法律條文載述於若干條例，包括《簡

易程序治罪條例》 (第 228章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章 )及《噪音管制條例》 (第 400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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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街頭表演的措施  
 
3.  在 2010年 7月，民政事務局推出 "開放舞台 "試驗計劃，

把香港文化中心、沙田大會堂及葵青劇院的露天廣場指定為可

供個人或團體表演的公眾場地 1。在 2012年 1月，政府當局通知事

務委員會，鑒於香港文化中心和葵青劇院的人流偏低，康文署

決定只在沙田大會堂繼續推行 "開放舞台 "計劃。  
 
4.  據政府當局所述，康文署亦經常在轄下 4個演藝場地 (即
香港文化中心、沙田大會堂、荃灣大會堂及葵青劇院 )的戶外範

圍舉辦文娛活動。在 2013年共舉辦了約 140項文化活動 ("開放舞

台 "計劃除外 )，例如音樂會、粵劇及舞蹈表演等。此外，康文署

亦容許在其轄下演藝場地的戶外範圍舉行各類演藝活動，例如

歌唱、舞蹈及其他自娛活動，只要該等活動不對其他使用者造

成滋擾、煩擾或阻礙便可。  
 
 
委員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5.  事務委員會雖然沒有特別討論街頭表演一事，但事務委

員會於 2008至 2012年期間在多次會議上討論有關文化藝術的事

宜時，委員曾就街頭表演的事宜提出意見和關注事項。委員的

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供進行街頭表演的場地  
 
6.  在 2012年 1月 13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公眾休憩用地

的使用時，委員關注到有否場地可供進行街頭表演。鑒於康文

署只會在沙田大會堂繼續推行 "開放舞台 "計劃，委員詢問政府當

局會否考慮提供其他由康文署管理的場地予該計劃使用。另有

意見認為，康文署應考慮為康文署管理的場地及行人專區內的

街頭表演者設立 "申請暨審批機制 "，以協助街頭表演的進行。  
 
7.  政府當局表示，康文署會探討是否有人流密集的更合適

場地可供 "開放舞台 "計劃使用。然而，可供 "開放舞台 "計劃使用

的場地只限於由康文署管理的場地，因為該等場地界限分明，

                                                 
1 根據該計劃，表演者須通過試演，以確保其演出達致一定的藝術水平及符合相

關的安全和噪音管制規定。合資格的表演者可按先到先得的原則登記，逢周末

及公眾假期上午 10時至晚上 10時，在該三個地點的任何一個進行兩小時的表演

環節。表演者無須繳付任何場租，並可在表演區內收取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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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康文署可在該等場地內行使其法定權力。  
 
8.  至於行人專區內的街頭表演，政府當局表示，開放行人

專區作街頭表演的建議不能由康文署單獨考慮，因為康文署並

無法定權力管理其職權範圍以外的公眾休憩用地。依政府當局

之見，該問題相當複雜，不但涉及不同政府部門 (例如運輸署、

警方及食環署 )的職責，並須平衡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及當區居民

的意見。  
 
規管及執法  
 
9.  事務委員會曾分別於 2008年 11月 14日及 2012年 5月 22日
討論監察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工作及有關增設文化局的建議，

部分委員當時表達意見，認為街頭表演值得予以推廣。委員促

請政府當局放寬對街頭表演的限制，並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量

避免干預街頭表演，以免窒礙表演者的自主及創意。在 2012年
1月 13日的會議上，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引入發牌制度

規管街頭表演，尤以對在人群擠擁地區進行的表演為然。  
 
10.  政府當局表示，街頭藝術表演只要不對公眾構成滋擾，

均會受到歡迎。然而，考慮就街頭表演引入發牌制度時，必須

審慎行事。依政府當局之見，為街頭表演引入發牌規定，將會

產生令未有取得牌照人士被禁止進行街頭表演的後果，而此舉

會對現行安排造成重大改變。由於建議的發牌規定可能因為抵

觸《基本法》保障的表達自由權而受到挑戰，當局必須審慎研

究各項事宜，包括就規管街頭表演引入發牌制度時，是否有穩

固法律基礎及社會充份支持。  
 
 
最新發展 

 
11.  在 2013年 7月 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察悉陳家

洛議員於 2013年 6月 18日就政府推動街頭表演的政策所發出的

函件及政府當局於 2013年 7月 11日就該函件作出的回應 (立法會

CB(2)1445/12-13(01)及 CB(2)1608/12-13(01)號文件 )。委員同意

該議題應於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予以討論。  
 
12.  在 2013年 11月 1日，秘書處將環境事務委員會秘書就郭

偉強議員及鄧家彪議員 2013年 6月 6日的聯署函件所發出的轉介

便箋 (立法會CB(2)200/13-14(01)號文件 )送交委員閱覽。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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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鄧議員在該函件中就管制街頭表演的噪音及此舉對該等活動

的影響提出關注事宜。關於另一相關事宜，委員在 2013年 12月
13日的會議上察悉，政府當局已就毛孟靜議員 2013年 11月 22日
的 函 件 作 出 書 面 回 應 ( 立 法 會 CB(2)375/13-14(01) 及

CB(2)508/13-14(01)號文件 )，毛議員在其函件中就縮減西洋菜南

街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的安排表示關注。  
 
13.  政府當局將會在 2014年 5月 12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

會簡介政府對街頭表演的政策及措施。  
 
 
相關文件 

 
14.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5月 5日  



附錄  
 
 

政府對街頭表演的政策及措施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與發展事務委員

會  
 

2008年 11月 14日  
(議程第 I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2年 1月 13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2年 5月 22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3年 7月 12日  
(議程第 I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3年 12月 13日  
(議程第 I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5月 5日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dev/agenda/dev20081114j.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dev/minutes/devha200811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a/agenda/ha201201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a/minutes/ha201201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a/agenda/ha2012052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a/minutes/ha201205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a/minutes/ha2013121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a/minutes/ha2013071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a/agenda/ha2013121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a/minutes/ha20131213.pdf�

